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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249,144,64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99%；实际

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215,332,53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77%。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日期：2017 年 7 月 3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上市后股本变化概况 

1、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掌趣科技”或“公司”）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关于核准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381 号)核准，于 2012

年 5 月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4,091.50 万股，并于 2012

年 5 月 1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首次公开发

行前股本总额为 12,274.50 万股，发行上市后，公司股本总额为 16,336 万股。 

2、2012 年 5 月首次公开发行时，公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以下简称

“网下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091.50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发行价格 16.00

元/股,其中网下配售 816 万股，网上发行 3,275.50 万股。其中网下配售 816 万股

已于 2012 年 8 月 13 日上市流通，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网下配售股

票自网上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锁定三个月方可上市流通的规定。 

3、2013 年 5 月 14 日，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 2012 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163,66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 1.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2 股。上述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于 2013 年 5 月 23 日实施完毕，

公司总股本增至 360,052,000 股，其中：限售流通股 181,228,960 股，无限售流通

股 178,823,040 股。 

4、根据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证监会《关于核准北京掌趣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宋海波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841 号)，公司采取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向宋海波

等发行 31,646,607 股股份购买海南动网先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动网

先锋”）100%股权。上述新增股份于 2013 年 8 月 14 日上市，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391,698,607 股，其中：限售流通股 212,875,622 股，无限售流通股 178,822,985

股。 

5、2013 年 9 月 10 日，公司 201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 2013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391,698,607 股为基

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8 股。上述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方案于 2013 年 9 月 23 日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增至 705,057,492 股，其

中：限售流通股 383,176,119 股，无限售流通股 321,881,373 股。 

6、根据公司 2013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证监会《关于核准北京掌趣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叶凯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4]320 号），公司采取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分别向叶凯等发行 48,986,381

股股份购买北京玩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玩蟹科技”）100%股权；向刘智

君等发行 17,592,388 股股份购买上游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游信息”）70%股权。上述定向发行新增 66,578,769 股份于 2014 年 4 月 24 日上

市，公司总股本增至 771,636,261 股，其中限售流通股 436,231,587 股，无限售流

通股 335,404,674 股。 

7、2014 年 5 月 15 日，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 2013 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转增股份的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771,636,261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6 股。上述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于



2014 年 5 月 23 日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增至 1,234,618,017 股，其中：限售流通

股 697,970,539 股，无限售流通股 536,647,478 股。 

8、根据公司 2013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证监会《关于核准北京掌趣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叶凯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4]320 号），公司向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 62,990,377 股。上述新增股份于 2014 年 7 月 2 日上市，

公司总股本增至 1,297,608,394 股，其中：限售流通股 752,549,876 股，无限售流

通股 545,058,518 股。 

9、2015 年 5 月 8 日，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 2014 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转增股份的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1,297,608,39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9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9 股。上述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于 2015 年 5 月 22 日实施

完毕，公司总股本增至 2,465,455,948 股，其中：限售流通股 976,875,391 股，无

限售流通股 1,488,580,557 股。 

10、2015 年 5 月 15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案》和《关于

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选择自主行权模式的议案》，同意 111 名激

励对象在第一个行权期内以自主行权方式进行行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共

7,771,000 份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自 2015 年 6 月 9 日起至 2016 年 3 月 23 日

止。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股权激励对象股票期权行权共计行权 2,458,700

份，公司总股本增至 2,467,914,648 股，其中限售流通股 881,320,933 股，无限售

流通股 1,586,593,715 股。 

11、根据掌趣科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证监会《关于核准北

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刘惠城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5]2762 号），公司采取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向刘惠城等发行

190,462,791 股股份购买北京天马时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80%股权及上游信息 30%



股权。上述定向发行新增股份于 2015 年 12 月 25 日上市，公司总股本增至

2,658,377,439 股，其中限售流通股 1,071,783,724 股，无限售流通股 1,586,593,715

股。 

12、根据掌趣科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证监会《关于核准北

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刘惠城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5]2762 号），公司向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 5 名特定投资

者发行 115,473,441 股股份。上述定向发行新增股份于 2016 年 1 月 27 日上市，

公司总股本增至 2,773,850,880 股，其中限售流通股 1,003,949,436 股，无限售流

通股 1,769,901,444 股。 

13、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权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案》等议案。自 2016 年 1 月 1 日-2016

年 3 月 23 日，公司股权激励对象股票期权行权共计行权 32,900 份，公司总股本

增至 2,773,883,780 股，其中限售流通股 1,003,949,436 股，无限售流通股

1,769,934,344 股。 

14、2016 年 5 月 12 日，公司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拟回购刘智君等人应补偿股份并予注销的议案》等有关议案。依据公司与刘

智君等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中关于盈利补偿的约定，补

偿义务人补偿的 3,008,926 股股份由公司以 1 元总价回购并注销。本次回购的股

份于 2016年 7月 2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

续。公司总股本减至 2,770,874,854 股，其中限售流通股 966,098,636 股，无限售

流通股 1,804,776,218 股。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总股本为 2,770,874,854 股，其中限售流通股/非流通

股 377,379,46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62%。 

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股东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其履行承诺情况 

（一）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股东承诺情况 

1、股份锁定承诺 



（1）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北信瑞丰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上海北信瑞丰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根据中国证监会《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应规定，配

套募集资金认购方锁定期安排如下：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之新增股份，自

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 

（2）刘惠城、邱祖光、杜海、李少明、北京天马合力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天马合力”）、天津金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星投资”） 

1）本人/本合伙企业/本公司认购的掌趣科技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

内不进行转让；但是，若截至本人/本合伙企业/本公司取得本次发行的股份时，

本人/本合伙企业/本公司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 12 个月，

则相应取得的掌趣科技股份，自发行结束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2）本人/本合伙企业/本公司认购的掌趣科技股份发行结束满 12 个月、且本

次交易的标的资产 2015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本人/本合伙企业/本公司

可转让本次交易获得的掌趣科技股份数额的 35%；本人/本合伙企业/本公司认购

的掌趣科技股份发行结束满 12 个月，且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 2016 年度《专项审

核报告》披露后，本人/本合伙企业/本公司可转让本次交易获得的掌趣科技股份

数额的 35%；本人/本合伙企业/本公司认购的掌趣科技股份发行结束满 12 个月、

且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 2017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披露后，

本人/本合伙企业/本公司可转让本次交易获得的掌趣科技股份数额的 30%。 

3）如本人/本合伙企业/本公司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全部或部分掌趣科技股份

适用 36 个月的法定锁定期，则该等股份于该锁定期届满、且标的资产 2017 年《专

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披露、且掌趣科技 2017 年年度报告公告后一

次性解禁。 

4）上述第 2、3 条所述各期可转让的掌趣科技股份数额还应当扣除本人/本

合伙企业/本公司依据有关协议需要进行股份补偿的股份数额。 



5）上述限售期届满后，如本人成为掌趣科技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本人还将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规定执行

作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需要进一步履行的限售承诺。 

6）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本人/本合伙企业/本公司由于掌趣科技送红股、转

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掌趣科技股份，亦应遵守上述承诺。 

（3）刘智君（收购上游信息 30%股权） 

1）本人认购的掌趣科技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2）上述第 1 条所述 12 个月承诺限售期满且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 2015 年度

《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本人可转让本次交易获得的掌趣科技股份数额的 90%；

本人认购的掌趣科技股份自发行结束满 12个月且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 2016年度

《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披露、且上市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公告

后，本人可转让本次交易获得的掌趣科技股份数额的 10%。 

3）上述第 2 条所述各期可转让的掌趣科技股份数额还应当扣除本人依据有

关协议需要进行股份补偿的股份数额。 

4）上述限售期届满后，如本人成为掌趣科技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本人还将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规定执行

作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需要进一步履行的限售承诺。 

（4）刘智君、田寒松、马晓光、北京至高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至高投资”） （收购上游信息 70%股权） 

对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对价股份自发行结束日起 36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在此

基础上，为增强盈利预测补偿的操作性和可实现性，所持股份应按如下节奏解除

限售： 

交易对方 认购股份数 第一期 第二期 

刘智君 10,636,631 各方所持股份 各方所持股份



至高投资 5,413,045 的 75% 的 25% 

田寒松 1,353,257 

马晓光 189,455 

第一期股份应于本次对价股份发行结束满 36 个月且上游信息 2016 年《专项

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披露后解除限售；第二期股份应于上市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公告后解除限售。在上述各期可转让的掌趣科技股份数额还应当扣除

本人/本合伙企业依据有关协议需要进行股份补偿的股份数额。 

本次重组实施完成后，由于掌趣科技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掌趣科

技股份，亦遵守上述约定。 

（5）叶凯、胡磊万城、尹立炜、吴世春、陈麒麟、欧阳刘彬、北京亿辉博

远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亿辉博远”） 

对其用截至本报告书披露日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 12 个月的资产认购取

得的对价股份，自发行结束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余认购的对价股份自发

行结束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在此基础上，为增强盈利预测补偿的操作性和

可实现性，所持股份应按如下节奏解除限售： 

交易对方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叶凯 6,461,332 4,112,426 3,617,559 1,576,813 

胡磊万城 4,654,838 5,425,897 142,897 1,135,959 

尹力炜 477,293 556,869 14,138 116,477 

吴世春 1,551,226 1,809,764 1,292,689 517,077 

陈麒麟 1,551,226 1,809,764 1,292,689 517,077 

欧阳刘彬 
  

4,418,496 490,944 

亿辉博远 
  

4,898,637 544,294 

第一期股份应于本次对价股份发行结束满 12 个月且玩蟹科技 2014 年《专项

审核报告》披露后解除限售；第二期股份应于玩蟹科技 2015 年《专项审核报告》

披露后解除限售；第三期股份应于本次对价股份发行结束满 36 个月且玩蟹科技



2016 年《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披露后解除限售；第四期股份应

于上市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公告后解除限售。在上述各期可转让的掌趣科技股

份数额还应当扣除本人/本合伙企业依据有关协议需要进行股份补偿的股份数额。 

如本次重组实施完成后，由于掌趣科技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掌趣

科技股份，亦遵守上述约定。 

2、业绩补偿承诺 

（1）刘惠城、邱祖光、杜海、李少明、天马合力、金星投资 

承诺天马时空 2015、2016、2017 年度实现的归母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分别不低于 2.11 亿元、2.59 亿元、3.30 亿元。如果实际净利润低于上述承

诺净利润的，则刘惠城、邱祖光、李少明、杜海、天马合力、天津金星将按照签

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规定进行补偿。 

（2）刘智君（收购上游信息 30%股权） 

承诺上游信息 2015 年度、2016 年度实现的归母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分别不低于 1.11 亿元、1.34 亿元。如果实际净利润低于上述承诺净利润的，则

刘智君将按照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规定进行补偿。 

（3）刘智君、田寒松、马晓光、至高投资 

承诺上游信息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实现的净利润（合并报

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0.75 亿元、

1.25 亿元、1.56 亿元、1.90 亿元。如果实际净利润低于上述承诺净利润的，则交

易对方刘智君、田寒松、马晓光、朱晔、至高投资将按照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上游信息 70%股权协议》的规定进行补偿。 

（4）叶凯、胡磊万城、尹立炜、吴世春、陈麒麟、欧阳刘彬、亿辉博远 

承诺玩蟹科技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实现的净利润（合并报

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2 亿元、1.6

亿元、2 亿元、2.4 亿元。如果实际净利润低于上述承诺净利润的，则交易对方



叶凯、胡磊万城、欧阳刘彬、尹力炜、陈麒麟、吴世春、亿辉博远将按照签署的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玩蟹科技 100%股权协议》的规定进行补偿。 

3、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1）刘惠城、邱祖光、杜海、李少明、天马合力、金星投资 

1）在本次交易之前，本人/本合伙企业/本公司与掌趣科技不存在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2）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本合伙企业/本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将尽可能减少

与掌趣科技及其下属子公司的关联交易，不会利用自身作为掌趣科技股东之地位

谋求与掌趣科技在业务合作等方面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不会利用自身作为掌

趣科技股东之地位谋求与掌趣科技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3）若发生必要且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本人/本合伙企业/本公司及其控制的

企业将与掌趣科技及其下属子公司按照公平、公允、等价有偿等原则依法签订协

议，履行合法程序，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相关内部决策、报批程序，关联交易价格依照与无关

联关系的独立第三方进行相同或相似交易时的价格确定，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

公允性，亦不利用该等交易从事任何损害掌趣科技及掌趣科技其他股东的合法权

益的行为。 

4）若违反上述声明和保证，本人/本合伙企业/本公司对前述行为而给掌趣科

技造成的损失向掌趣科技进行赔偿。本人/本合伙企业/本公司保证将依照《北京

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参加股东大会，平等地行使相应权利，承担

相应义务，不利用股东地位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掌趣科技

及其下属子公司的资金、利润，保证不损害掌趣科技及掌趣科技其他股东的合法

权益。 

（2）刘智君（收购上游信息 30%股权） 



1）在本次交易之前，股权转让方与掌趣科技不存在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亦

不构成关联交易。 

2）本次交易完成后，股权转让方及其控制的企业将尽可能减少与掌趣科技

及其下属子公司的关联交易，不会利用自身作为掌趣科技股东之地位谋求与掌趣

科技在业务合作等方面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不会利用自身作为掌趣科技股东

之地位谋求与掌趣科技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3）若发生必要且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股权转让方及其控制的企业将与掌

趣科技及其下属子公司按照公平、公允、等价有偿等原则依法签署协议，履行合

法程序，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及相关内部决策、报批程序，关联交易价格依照与无关联关系的

独立第三方进行相同或相似交易时的价格确定，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

亦不利用该等交易从事任何损害掌趣科技及掌趣科技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的行

为。 

4）若违反上述声明和保证，股权转让方将对前述行为给掌趣科技造成的损

失向掌趣科技进行赔偿。股权转让方保证将依照《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参加股东大会，平等地行使相应权利，承担相应义务，不利用股东地

位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掌趣科技及其下属子公司的资金、

利润，保证不损害掌趣科技及掌趣科技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2）刘智君、田寒松、马晓光、至高投资（收购上游信息 70%股权） 

考虑到本次重组完成后，上游信息交易对方将成为掌趣科技股东，为减少和

规范可能与掌趣科技发生的关联交易，前述股权转让方特出具承诺如下：  

1）在本次交易之前，任一股权转让方与掌趣科技不存在关联交易。本次交

易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2）本次交易完成后，股权转让方及其控制的企业将尽可能减少与掌趣科技

及其下属子公司的关联交易，不会利用自身作为掌趣科技股东之地位谋求与掌趣



科技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不会利用自身作为掌趣科技

股东之地位谋求与掌趣科技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3）若发生必要且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股权转让方及其控制的企业将与掌

趣科技及其下属子公司按照公平、公允、等价有偿等原则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

法程序，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及相关内部决策、报批程序，关联交易价格依照与无关联关系的

独立第三方进行相同或相似交易时的价格确定，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

亦不利用该等交易从事任何损害掌趣科技及掌趣科技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的行

为。  

4）若违反上述声明和保证，股权转让方将分别、且共同地对前述行为而给

掌趣科技造成的损失向掌趣科技进行赔偿。股权转让方保证将依照《北京掌趣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参加股东大会，平等地行使相应权利，承担相应义

务， 不利用股东地位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掌趣科技及其

下属的资金、利润，保证不损害掌趣科技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4）叶凯、胡磊万城、尹立炜、吴世春、陈麒麟、欧阳刘彬、亿辉博远 

考虑到本次重组完成后，玩蟹科技交易对将成为掌趣科技股东，为减少和规

范可能与掌趣科技发生的关联交易特出具承诺如下：  

1）在本次交易之前，任一股权转让方与掌趣科技不存在关联交易。本次交

易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2）本次交易完成后，股权转让方及其控制的企业将尽可能减少与掌趣科技

及其下属子公司的关联交易，不会利用自身作为掌趣科技股东之地位谋求与掌趣

科技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不会利用自身作为掌趣科技

股东之地位谋求与掌趣科技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3）若发生必要且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股权转让方及其控制的企业将与掌

趣科技及其下属子公司按照公平、公允、等价有偿等原则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



法程序，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及相关内部决策、报批程序，关联交易价格依照与无关联关系的

独立第三方进行相同或相似交易时的价格确定，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

亦不利用该等交易从事任何损害掌趣科技及掌趣科技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的行

为。 

4）若违反上述声明和保证，股权转让方将分别、且共同地对前述行为而给

掌趣科技造成的损失向掌趣科技进行赔偿。股权转让方保证将依照《北京掌趣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参加股东大会，平等地行使相应权利，承担相应义

务， 不利用股东地位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掌趣科技及其

下属的资金、利润，保证不损害掌趣科技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4、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1）刘惠城、邱祖光、杜海、李少明、天马合力 

1）本次交易完成后，在本人/本合伙企业持有掌趣科技股票期间，本人/本合

伙企业及本人/本合伙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天马时空、

掌趣科技及其他下属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亦不会投

资任何与天马时空、掌趣科技及其其他下属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

竞争的其他企业； 

2）本次交易完成后，在本人/本合伙企业持有掌趣科技股票期间，如本人/

本合伙企业及本人/本合伙企业控制的企业的现有业务或该等企业为进一步拓展

业务范围，与掌趣科技及其下属公司经营的业务产生竞争，则本人/本合伙企业

及本人/本合伙企业控制的企业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停止经营产生竞争的业务、

将产生竞争的业务纳入掌趣科技或者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第三方等合法方式，使本

人/本合伙企业及本人/本合伙企业控制的企业不再从事与掌趣科技主营业务相同

或类似的业务，以避免同业竞争。 

（2）刘智君（收购上游 30%股权） 



1）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

与上游信息、掌趣科技及其其他下属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

业务，亦不会投资任何与上游信息、掌趣科技及其其他下属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

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2）本次交易完成后，如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的现有业务或该等企业为进

一步拓展业务范围，与掌趣科技及其下属公司经营的业务产生竞争，则本人及本

人控制的企业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停止经营产生竞争的业务、将产生竞争的业务

纳入掌趣科技或者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第三方等合法方式，使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

业不再从事与掌趣科技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务，以避免同业竞争。 

（3）刘智君、田寒松、马晓光、至高投资（收购上游 70%股权） 

考虑到本次重组完成后，上游信息交易对方将成为掌趣科技股东，为保障掌

趣科技的合法权益，刘智君特就避免与掌趣科技同业竞争事宜作出不可撤销地承

诺如下：  

1）本次交易完成后，在本人持有掌趣科技股票期间及本人在上游信息（包

括其分、子公司）任职期满后两年内，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直接或间

接经营任何与上游信息、掌趣科技及其其他下属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

构成竞争的业务，亦不会投资任何与上游信息、掌趣科技及其其他下属公司经营

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2）本人持股 100%的上遊控股有限公司（英文名称：Topgame Holdings 

Limited，以下简称“上游控股”），将在履行完毕与上游网络有限公司（英文名称：

Upstream game Limited）签署的有关业务转移协议项下的义务后进行注销，本人

保证在 2013 年 11 月 15 日前备齐相关文件启动上游控股的公司注销手续并尽快

完成注销；  

3）本次交易完成后，在本人持有掌趣科技股票期间及本人在上游信息（包

括其分、子公司）任职期满后两年内，如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的现有业务或该

等企业为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与掌趣科技及其下属公司经营的业务产生竞争，



则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停止经营产生竞争的业务、将产生

竞争的业务纳入掌趣科技或者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第三方等合法方式，使本人及本

人控制的企业不再从事与掌趣科技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务，以避免同业竞争。 

为保障掌趣科技的合法权益，田寒松、马晓光、至高投资特就避免与掌趣科

技同业竞争事宜作出不可撤销地承诺如下：  

1）本次交易完成后，在本人/本合伙企业持有掌趣科技股票期间及本人/本合

伙企业合伙人在上游信息（包括其分、子公司）任职期满后两年内，本人/ 本合

伙企业及本人/本合伙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上游信息、

掌趣科技及其其他下属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亦不

会投资任何与上游信息、掌趣科技及其其他下属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

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2）本次交易完成后，在本人/本合伙企业持有掌趣科技股票期间及本人/本合

伙企业合伙人在上游信息（包括其分、子公司）任职期满后两年内，如本人/本

合伙企业及本人/本合伙企业控制的企业的现有业务或该等企业为进一步拓展业

务范围，与掌趣科技及其下属公司经营的业务产生竞争，则本人/本合伙企业及

本人/本合伙企业控制的企业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停止经营产生竞争的业务、将

产生竞争的业务纳入掌趣科技或者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第三方等合法方式，使本人

/本合伙企业及本人/本合伙企业控制的企业不再从事与掌趣科技主营业务相同或

类似的业务，以避免同业竞争。 

（4）叶凯、胡磊万城、尹立炜、吴世春、陈麒麟、欧阳刘彬、亿辉博远 

考虑到本次重组完成后，玩蟹交易对方将成为掌趣科技股东，为充分保护上

市公司的利益，前述股权转让方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承诺：  

1）本次交易完成后，在本人/本合伙企业持有上市公司股票期间及本人/本合

伙企业合伙人在目标公司任职期满后两年内，单一或全体股权转让方、及其控制

的其他企业不会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玩蟹科技、掌趣科技及其其他下属公司经



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亦不会投资任何与玩蟹科技、掌趣科

技及其其他下属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2）本次交易完成后，在本人/本合伙企业持有上市公司股票期间及本人/本合

伙企业合伙人在目标公司任职期满后两年内，如股权转让方及其控制的企业的现

有业务或该等企业为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与掌趣科技及其下属公司经营的业务

产生竞争，则股权转让方及其控制的企业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停止经营产生竞争

的业务、将产生竞争的业务纳入掌趣科技或者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第三方等合法方

式，使股权转让方及其控制的企业不再从事与掌趣科技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

务，以避免同业竞争。 

5、避免资金占用、关联担保的承诺 

（1）刘智君、田寒松、马晓光、至高投资（收购上游 70%股权） 

为充分保障上游信息资产、资金及其他的合法权益，刘智君、田寒松、马晓

光、至高投资、朱晔均出具了《关于避免资金占用的承诺函》：  

“1. 上述公司股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上

游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章程》、《上游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防范股

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办法》中关于避免公司股东、关联方资金占用的各项规

定。  

2. 在掌趣科技对公司完成收购后，上述公司股东中的刘智君、田寒松、马

晓光、至高投资将成为掌趣科技的股东，前述各方届时将严格遵守已出具的《关

于避免资金占用、关联担保的承诺函》及中国证监会、掌趣科技公司章程及内部

治理文件中有关避免关联方资金占用的各项规定。”  

鉴于本次重组完成后，刘智君、田寒松、马晓光、至高投资将成为掌趣科技

的股东，交易前，前述股权转让方出具了《关于避免资金占用、关联担保的承诺

函》，具体内容如下：  



为保障掌趣科技的合法权益，股权转让方在此不可撤销地承诺，在本次交易

后不会占用上游信息的资金或要求其为本人/企业及下属企业提供担保，否则，

应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叶凯、胡磊万城、尹立炜、吴世春、陈麒麟、欧阳刘彬、亿辉博远 

为充分保障玩蟹科技资产、资金及其他的合法权益，叶凯、胡磊万城、欧阳

刘彬、尹力炜、陈麒麟、吴世春、亿辉博远均出具了《关于避免资金占用的承诺

函》：  

1）上述公司股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北

京玩蟹科技有限公司章程》、《北京玩蟹科技有限公司防范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

用管理办法》中关于避免占用公司资金的各项规定。  

2）在掌趣科技对公司完成收购后，上述公司股东中的叶凯、胡磊万城、欧

阳刘彬、尹力炜、陈麒麟、吴世春、北京亿辉博远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将

成为掌趣科技的股东，前述各方届时将严格遵守已出具的《关于避免资金占用、

关联担保的承诺函》及中国证监会、掌趣科技公司章程及内部治理文件中有关避

免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的各项规定。”  

鉴于本次重组完成后，叶凯、胡磊万城、欧阳刘彬、尹力炜、陈麒麟、吴世

春、亿辉博远将成为掌趣科技的股东，交易前，前述股权转让方出具了《关于避

免资金占用、关联担保的承诺函》， 具体内容如下：  

“为保障掌趣科技的合法权益，股权转让方做出不可撤销地承诺，在本次交

易后不会占用玩蟹科技的资金或要求其为本人/企业及下属企业提供担保，否则，

应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二）后续追加承诺情况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叶凯、胡磊万城对上述《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涉及的部分内容做出承诺如下： 



关于本人进行对外投资事项在经掌趣科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本

人可在包括游戏在内的泛娱乐行业领域进行参股投资以及在其参与设立的投资

类公司任职。本人承诺在泛娱乐行业领域的对外投资，本人个人承担投资风险，

同时尽量促使所投资公司与掌趣科技的业务合作及资本合作机会，如果所投资公

司发展良好且有意出售，本人应当尽力促使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出售给掌趣科技。

本人承诺在掌趣科技从事的业务领域范围内的投资权限仅限于参股投资，本人承

诺在任何一个标的投资比例两人（叶凯、胡磊万城）合计不得超过 50%且所投资

标的需要在掌趣科技备案。 

截止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股东除上述承诺外，无其他后续追加承

诺。 

（三）业绩承诺履行情况 

1、天马时空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核字[2017]002308 号《审

核报告》，天马时空 2015-2016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15-2016 年累计承诺数 47,000.00 

其中：2015 年度 21,100.00 

2016 年度 25,900.00 

2013-2016 年累计实际完成数 52,639.82 

2015 年度 26,355.37 

2016 年度 26,284.45 

2015-2016 年累计实现率 112.00% 

2、上游信息 30%股权交易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核字[2017]002308 号《审

核报告》，上游信息 2016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列

示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15-2016 年累计承诺数 24,400.00 

其中：2015 年度 11,000.00 

2016 年度 13,400.00 

2013-2016 年累计实际完成数 24,128.77 

2015 年度 11,116.20 

2016 年度 13,012.57 

2015-2016 年累计实现率 98.89% 

3、上游信息 70%股权交易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核字[2017]002308 号《审

核报告》，上游信息 2013-2016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13-2016 年累计承诺数 54,600.00 

其中：2013 年度 7,500.00 

2014 年度 12,500.00 

2015 年度 15,600.00 

2016 年度 19,000.00 

2013-2016 年累计实际完成数 42,305.51 

其中：2013 年度 7,922.57 

2014 年度 10,254.17 

2015 年度 11,116.20 

2016 年度 13,012.57 

2013-2016 年累计实现率 77.48% 

4、玩蟹科技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核字[2017]002308 号《审

核报告》，玩蟹科技 2013-2016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13-2016 年累计承诺数 72,000.00 



其中：2013 年度 12,000.00 

2014 年度 16,000.00 

2015 年度 20,000.00 

2016 年度 24,000.00 

2013-2016 年累计实际完成数 84,976.79 

其中：2013 年度 18,158.50 

2014 年度 12,479.82 

2015 年度 18,089.81 

2016 年度 36,248.66 

2013-2016 年累计实现率 118.02% 

5、根据前述业绩承诺完成情况，按照《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上游信息 70%股权交易）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上游信息 30%股权交

易）约定的补偿规则，上游信息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本次业绩补偿涉及股份补偿

的情况如下： 

补偿义务人 
应补偿股份数量（股） 

上游信息 70%股权交易 上游信息 30%股权交易 

刘智君 7,682,789 175,138 

田寒松 977,472 0 

马晓光 136,844 0 

北京至高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3,909,748 0 

合计 12,706,853 175,138 

（四）截止本公告日，除上游信息售股股东业绩承诺外，本次申请解除限售

股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未发生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根据上游信息售股股东相关承诺，本次上游信息业绩补偿义务人应予补偿股

份未解除限售，依据交易协议的约定，上游信息 70%股权交易及上游信息 30%

股权交易补偿的股份由掌趣科技分别以 1 元总价回购，并将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

对前述应补偿的股份予以注销。故本次对上游信息售股股东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获

得的除应补偿股份之外的其余限售股份予以解除限售。 

（五）截止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

资金的情形，公司也未对其提供任何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及后续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249,144,64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99%；实际

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215,332,53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77%。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7 年 7 月 3 日。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的股东共计 28 名。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的具体情况请见下表： 

序

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股） 

本次实际可上市

流通数量（股） 
备注 

1 

北信瑞丰基金-工商银行

-北信瑞丰基金浙商汇融

定增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23,094,688 23,094,688 23,094,688 说明 1 

2 

金鹰基金-平安银行-金

鹰穗通定增 85 号资产管

理计划 

23,094,688 23,094,688 23,094,688 说明 1 

3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23,094,688 23,094,688 23,094,688 说明 1 

4 

北信瑞丰资产-工商银行

-北信瑞丰资产瀚丰 1 号

资产管理计划 

13,779,832 13,779,832 13,779,832 说明 1 

5 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司 11,547,344 11,547,344 11,547,344 说明 1 

6 
珠海中兵广发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928,406 6,928,406 6,928,406 说明 1 

7 

北信瑞丰基金-宁波银行

-北京乾元华商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3,849,115 3,849,115 3,849,115 说明 1 

8 

北信瑞丰基金-宁波银行

-天润资本管理（北京）

有限公司 

3,849,115 3,849,115 3,849,115 说明 1 

9 
广发恒定•定增宝 12 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233,257 3,233,257 3,233,257 说明 1 

10 

北信瑞丰基金-宁波银行

-北信瑞丰基金一创资本

鸿运二号资产管理计划 

1,539,645 1,539,645 1,539,645 说明 1 

11 
广发恒定 22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1,462,663 1,462,663 1,462,663 说明 1 

12 刘惠城 48,824,372 26,290,045 26,290,045 说明 2 

13 李少明 2,196,535 1,182,749 1,182,749 说明 2 



说明：  

1、 公司实施并购天马时空 80%股权、上游信息 3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向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等 5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根据《配套融资股份认购合同》，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对象本次认购的上

市公司股票的上市锁定期为 12 个月，自认购股份上市之日起起算。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全称 

取得掌趣科技股

份上市日期 

交易取得的

股 份 数 量

（股） 

截止本公告

之日所持限

售股份总数

（股） 

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数量

（股） 

本次实际可

上市流通的

股 份 数 量

（股） 

剩余限

售股份

数 量

（股） 

1 

北信瑞丰基金-工商银行-

北信瑞丰基金浙商汇融定

增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2016年 1 月 27 日 23,094,688 23,094,688 23,094,688 23,094,688 0 

2 

金鹰基金-平安银行-金鹰

穗通定增 85 号资产管理计

划 

2016年 1 月 27 日 23,094,688 23,094,688 23,094,688 23,094,688 0 

3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2016年 1 月 27 日 23,094,688 23,094,688 23,094,688 23,094,688 0 

4 

北信瑞丰资产-工商银行-

北信瑞丰资产瀚丰 1 号资

产管理计划 

2016年 1 月 27 日 13,779,832 13,779,832 13,779,832 13,779,832 0 

5 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司 2016年 1 月 27 日 11,547,344 11,547,344 11,547,344 11,547,344 0 

6 珠海中兵广发投资基金合 2016年 1 月 27 日 6,928,406 6,928,406 6,928,406 6,928,406 0 

14 杜海 2,196,535 1,182,749 1,182,749 说明 2 

15 邱祖光 30,487,766 16,416,489 3,996,489 说明 2 

16 
北京天马合力科技中心

（有限合伙） 
6,086,462 3,277,325 3,277,325 说明 2 

17 天津金星投资有限公司 13,526,825 7,283,674 7,283,674 说明 2 

18 刘智君 33,667,233 19,544,718 4,194,718 
说明 3、

说明 4 

19 
北京至高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15,529,880 8,431,994 2,389,880 说明 4 

20 田寒松 3,882,423 2,107,953 2,107,953 说明 4 

21 马晓光 543,525 295,113 295,113 说明 4 

22 叶凯 15,790,891 10,997,379 10,997,379 说明 5 

23 胡磊万城 3,887,725 434,406 434,406 说明 5 

24 尹力炜 397,071 42,979 42,979 说明 5 

25 吴世春 5,501,691 3,929,774 3,929,774 说明 5 

26 陈麒麟 5,501,689 3,929,774 3,929,774 说明 5 

27 欧阳刘彬 14,924,698 13,432,227 13,432,227 说明 5 

28 
北京亿辉博远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16,546,511 14,891,856 14,891,856 说明 5 

合计 334,965,273 249,144,645 215,332,531  



序

号 
股东全称 

取得掌趣科技股

份上市日期 

交易取得的

股 份 数 量

（股） 

截止本公告

之日所持限

售股份总数

（股） 

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数量

（股） 

本次实际可

上市流通的

股 份 数 量

（股） 

剩余限

售股份

数 量

（股） 

伙企业（有限合伙） 

7 

北信瑞丰基金-宁波银行-

北京乾元华商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2016年 1 月 27 日 3,849,115 3,849,115 3,849,115 3,849,115 0 

8 

北信瑞丰基金-宁波银行-

天润资本管理（北京）有

限公司 

2016年 1 月 27 日 3,849,115 3,849,115 3,849,115 3,849,115 0 

9 
广发恒定•定增宝 12 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2016年 1 月 27 日 3,233,257 3,233,257 3,233,257 3,233,257 0 

10 

北信瑞丰基金-宁波银行-

北信瑞丰基金一创资本鸿

运二号资产管理计划 

2016年 1 月 27 日 1,539,645 1,539,645 1,539,645 1,539,645 0 

11 
广发恒定 22 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2016年 1 月 27 日 1,462,663 1,462,663 1,462,663 1,462,663 0 

2、 依据掌趣科技与天马时空售股股东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天马时空售股股 

东取得的掌趣科技股份第二期解锁其所取得股份的 35%，解除限售条件为本次对价股份发行结束满 12 个月

且标的资产 2016 年《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 

【计算公式】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 交易取得的股份数量 * 35%（本次解除限售比例）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计算，计算结果如涉及小数位的，计算结果舍去小数位取整。） 

剩余限售股份数量 = 截止本公告之日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涉及的质押股份数量 

其中涉及质押情况的解除限售对象 1 位： 

邱祖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16,416,489 股，其中 12,420,000 股处于质押冻结状态，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

数为 3,996,489 股。 

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全称 

取得掌趣科技股份

上市日期 

交易取得的

股 份 数 量

（股） 

截止本公告

之日所持限

售股份总数

（股） 

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数量

（股） 

本次实际可

上市流通的

股 份 数 量

（股） 

剩余限售股

份数量（股） 

1 刘惠城 2015 年 12 月 25 日 75,114,417 48,824,372 26,290,045 26,290,045 22,534,327 

2 李少明 2015 年 12 月 25 日 3,379,284 2,196,535 1,182,749 1,182,749 1,013,786 

3 杜海 2015 年 12 月 25 日 3,379,284 2,196,535 1,182,749 1,182,749 1,013,786 

4 邱祖光 2015 年 12 月 25 日 46,904,255 30,487,766 16,416,489 3,996,489 14,071,277 



序

号 
股东全称 

取得掌趣科技股份

上市日期 

交易取得的

股 份 数 量

（股） 

截止本公告

之日所持限

售股份总数

（股） 

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数量

（股） 

本次实际可

上市流通的

股 份 数 量

（股） 

剩余限售股

份数量（股） 

5 
北京天马合力科技中心

（有限合伙） 
2015 年 12 月 25 日 9,363,787 6,086,462 3,277,325 3,277,325 2,809,137 

6 天津金星投资有限公司 2015 年 12 月 25 日 20,810,499 13,526,825 7,283,674 7,283,674 6,243,151 

3、 依据掌趣科技与刘智君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刘智君取得的掌趣科技股份第二期解锁

其取得股份的 10%，解除限售条件为认购的掌趣科技股份自发行结束满 12 个月且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 2016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披露、且上市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公告后，本人可转让本次交

易获得的掌趣科技股份数额的 10%。上述可转让的掌趣科技股份数额还应当扣除本人依据有关协议需要进

行股份补偿的股份数额。 

【计算公式】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 交易取得的股份数量 * 10%（本次解除限售比例）- 因未完成 2016 年度业绩承

诺而应予补偿股份数量 

（如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计算，计算结果如涉及小数位的，计算结果向个位取整。） 

剩余限售股份数量 = 截止本公告之日所持限售股份总数-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涉及的质押股份数量 

其中涉及质押情况的解除限售对象 1 位： 

刘智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2,975,989 股，其中 2,975,989 股处于质押冻结状态，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

数为 0 股。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全

称 

取得掌趣科技股份

上市日期 

交易取得的

股 份 数 量

（股） 

截止本公

告之日所

持限售股

份 总 数

（股） 

因未完成 2016 年

度业绩承诺而应

予补偿股份数量

（股） 

本次解除

限售股份

数量（股） 

本次实际可

上市流通的

股 份 数 量

（股） 

剩余限售

股份数量

（股） 

1 刘智君 2015 年 12 月 25 日 31,511,265 3,151,127 175,138 2,975,989 0 175,138 

【上表中补偿义务人应予补偿股份数量计算如下】： 

股东名称 
承担补偿比

例 

2016 年需补偿金额

(元) 

个人已获股票补偿

金额（元） 

个人已获股票

补偿股数计算 

最终需补偿股

份数（股） 

刘智君 100.00% 2,021,091.44  2,021,091.44  175,137.91  175,138  

【计算公式】 

2016 年应补偿股份计算公式：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

际净利润）/补偿期限内承诺净利润总和]*本次交易总价*50%/本次交易的发行股份价格-已补偿股份数 

2016 年应补偿股份计算过程：175,138 =[（ 244,000,000.00-241,287,722.41）/244,000,000.00]* 

363,640,000.00*50%/11.54 – 0（如有小数，向个位取整） 



4、 依据掌趣科技与刘智君等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刘智君等取得的掌趣科技

股份第一期解锁其取得股份的 75%，解除限售条件为取得的掌趣科技股份第一期股份应于本次对价股份发

行结束满 36 个月且上游信息 2016 年《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披露后解除限售。在上述各期

可转让的掌趣科技股份数额还应当扣除本人/本合伙企业依据有关协议需要进行股份补偿的股份数额。 

【计算公式】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 交易取得的股份数量 1.6*1.9* 75%（本次解除限售比例）- 因未完成 2016 年度

业绩承诺而应予补偿股份数量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计算，计算结果如涉及小数位的，计算结果舍去小数位取整。） 

剩余限售股份数量 = 截止本公告之日所持限售股份总数-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涉及的质押股份数量 

涉及质押情况的解除限售对象 2 位： 

刘智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16,568,729 股，其中 12,374,011 股处于质押冻结状态，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

份数为 4,194,718 股。 

北京至高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8,431,994 股，其中 6,042,114 股处于质押冻结状

态，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为 2,389,880 股。 

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全称 

取得掌趣科技股

份上市日期 

交易取得的

股 份 数 量

（股） 

截止本公告

之日所持限

售股份总数 

因未完成

2016 年度

业绩承诺

而应予补

偿股份数

量（股） 

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数量

（股） 

本次实际可

上市流通的

股 份 数 量

（股） 

剩余限售股

份数量（股） 

1 刘智君 2014年 4月 24日 10,636,631 30,516,106 7,682,789 16,568,729 4,194,718 13,947,377 

2 

北京至高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2014年 4月 24日 5,413,045 15,529,880 3,909,748 8,431,994 2,389,880 7,097,886 

3 田寒松 2014年 4月 24日 1,353,257 3,882,423 977,472 2,107,953 2,107,953 1,774,470 

4 马晓光 2014年 4月 24日 189,455 543,525 136,844 295,113 295,113 248,412 

 

【上述补偿义务人应予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过程如下】： 

  股东名称 
承 担 补

偿比例 

2016 年需补

偿金额(元) 

以 未 获

付 现 金

对 价 进

行 补 偿

（元） 

还需补偿金额

（元） 

个人自有现

金补偿金额

（元） 

个人已获股

票补偿金额

（元） 

个人已获股

票补偿股数

计算 

最终需补偿

股份数（股） 

1 刘智君 56.14% 50,115,033.33  0 50,115,033.33  - 50,115,033.33  7,682,788.77  7,682,789  

2 至高投资 28.57% 25,503,386.31  0 25,503,386.31  - 25,503,386.31  3,909,747.57  3,909,748  

3 朱晔 7.14% 6,376,069.74  0 6,376,069.74  6,376,069.74  - -   

4 田寒松 7.14% 6,376,069.74  0 6,376,069.74  - 6,376,069.74  977,471.10  977,472  



  股东名称 
承 担 补

偿比例 

2016 年需补

偿金额(元) 

以 未 获

付 现 金

对 价 进

行 补 偿

（元） 

还需补偿金额

（元） 

个人自有现

金补偿金额

（元） 

个人已获股

票补偿金额

（元） 

个人已获股

票补偿股数

计算 

最终需补偿

股份数（股） 

5 马晓光 1.00% 892,631.91  0 892,631.91  - 892,631.91  136,843.22  136,844  

  合计 100.00% 89,263,191.02  0 89,263,191.02  6,376,069.74  82,887,121.29  12,706,850.67  12,706,853  

（1）2016 年应补偿金额计算公式：2016 年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

累积实现净利润数）÷54,600 万元×标的资产总对价－已补偿金额 

2016 年应补偿金额计算过程：89,263,191.02 =（546,000,000.00- 423,055,139.44）÷546,000,000×814,000,000- 

94,028,231.13  

（2）应补偿股份数量计算公式：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数量=（2016 年应补偿金额-未获付现金对价）

/19.83*1.6*1.9（如有小数，向个位取整） 

（3）补偿义务人作为掌趣科技收购上游信息 70%股权的交易对手方合计持有上游信息 70%股权，持股比

例分别是：刘智君 39.30%、田寒松 5.00%、马晓光 0.70%、至高投资 20.00%、朱晔 5.00%。 

 

【上表中解除限售对象在取得公司股份后的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2014 年 4 月 24 日，刘智君等取得公司股份后，因公司实施 2013 年度、2014 年度权益分派因此相应调整其

持股数量，以及刘智君等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因未完成 2015 年度业绩承诺涉及应予补偿股份回购注销变动

导致。 

【计算公式】 

因未完成 2015 年度业绩承诺涉及应予补偿股份回购注销后的持股数量 

= 交易取得的股份数量*1.6*1.9 - 2015 年度业绩承诺涉及应予补偿股份数量 

具体如下： 

序

号 
股东全称 

交易取得的

股份数量

（股） 

公司实施 2013 年度、2014

年度利润分配相应调整后

的持股数量（股） 

2015 年度业绩承

诺涉及应予补偿

股份数量（股） 

因未完成 2015 年度业

绩承诺涉及应予补偿

股份回购注销后的持

股数量（股） 

1 刘智君 10,636,631 32,335,358 1,819,253 30,516,105 

2 至高投资 5,413,045 16,455,656 925,777 15,529,879 

3 田寒松 1,353,257 4,113,901 231,478 3,882,423 

4 马晓光 189,455 575,943 32,418 543,525 

5、 依据掌趣科技与叶凯等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叶凯等取得的掌趣科技股份

第三期解除限售条件为应于本次对价股份发行结束满 36 个月且玩蟹科技 2016 年《专项审核报告》及《减

值测试报告》披露后解除限售，且叶凯等每期解除限售股份是固定数量，具体情况如下： 

【计算公式】 

第三期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 第三期解除限售股份数量（2014 年 4 月取得股份时）*1.6*1.9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计算，计算结果如涉及小数位的，计算结果舍去小数位取整。） 



剩余限售股份数量 = 截止本公告之日所持限售股份总数-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涉及的质押股份数量 

涉及质押情况的解除限售对象 0 位。 

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全称 

取得掌趣科技股

份上市日期 

交易取得的

股份数量 

截止本公告

之日所持限

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数量 

本次实际可

上市流通的

股份数量 

剩余限售股

份数量 

1 叶凯 2014 年 4 月 24 日 15,768,130 15,790,891 10,997,379 10,997,379 4,793,512 

2 胡磊万城 2014 年 4 月 24 日 11,359,591 3,887,725 434,406 434,406 3,453,319 

3 尹力炜 2014 年 4 月 24 日 1,164,777 397,071 42,979 42,979 354,092 

4 吴世春 2014 年 4 月 24 日 5,170,756 5,501,691 3,929,774 3,929,774 1,571,917 

5 陈麒麟 2014 年 4 月 24 日 5,170,756 5,501,689 3,929,774 3,929,774 1,571,915 

6 欧阳刘彬 2014 年 4 月 24 日 4,909,440 14,924,698 13,432,227 13,432,227 1,492,471 

7 

北京亿辉博远投

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2014 年 4 月 24 日 5,442,931 16,546,511 14,891,856 14,891,856 1,654,655 

 

【上表中解除限售对象在取得公司股份后的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2014 年 4 月 24 日，叶凯等取得公司股份后，因公司实施 2013 年度、2014 年度权益分派因此相应调整其持

股数量导致其本期解除限售股份数量变动。 

【计算公式】 

第三期解除限售股份数量（调整后）= 第三期解除限售股份数量（调整前）*1.6*1.9 

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全称 
第三期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股）（调整前） 

第三期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股）（调整后） 

1 叶凯 3,617,559 10,997,379 

2 胡磊万城 142,897 434,406 

3 尹力炜 14,138 42,979 

4 吴世春 1,292,689 3,929,774 

5 陈麒麟 1,292,689 3,929,774 

6 欧阳刘彬 4,418,496 13,432,227 

7 亿辉博远 4,898,637 14,891,856 

6、 前述说明 4、5 涉及的公司 2013 年度、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掌趣科技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771,636,26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0.56 元

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6 股。 

掌趣科技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1,297,608,39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

利 0.29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9 股。 



四、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非流

通股 
377,379,460 13.62% -249,144,645 128,234,815 4.63% 

高管锁定股 42,414,187 1.53%   42,414,187 1.53% 

首发后限售股 334,965,273 12.09% -249,144,645 85,820,628 3.10% 

二、无限售流通股 2,393,495,394 86.38% 249,144,645 2,642,640,039 95.37% 

三、总股本 2,770,874,854 100.00% 0 2,770,874,854 100.00% 

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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